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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项目介绍

	1.1 项目编号

	DA_10_11_40_01

	1.2 项目标题

	通过知识产权加强非洲国家的体育发展

	1.3 发展议程建议

	建议10：帮助成员国通过进一步发展基础设施及其他设施，发展并提高国家知识产权机构的能力，争取提高国家知识产权机构的效率，并促进知识产权保护与公共利益之间实行公平的平衡。此项技术援助亦应延及处理知识产权事务的分区域和区域组织。
建议11：帮助成员国加强各国保护当地创造、创新与发明的能力，并酌情根据产权组织的任务授权为发展国家科技基础设施提供支持。
建议40：请产权组织根据成员国确定的方向，加强与联合国各机构、尤其是贸发会议（UNCTAD）、环境署（UNEP）、卫生组织（WHO）、工发组织（UNIDO）、教科文组织（UNESCO）及其他相关国际组织，尤其是世贸组织（WTO）之间在知识产权问题上的合作，以加强协调，争取最大限度地提高执行发展计划的效率。

	1.4 项目期限

	24个月

	1.5 项目预算

	项目预算总额为469,200瑞士法郎，全部为非人事支出。

	2. 项目简介

	背景介绍
体育产业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它促进社区参与，提升民族自豪感，并创造就业和旅游业机会。无论是地方还是国际体育活动均会吸引大量观众，刺激经济活动，并鼓励健康的生活方式，尤其是在年轻人中。因此，体育被广泛视为增强社会凝聚力的有力工具，也是提升国家国际形象的方式。这是许多非洲国家的共同现实，包括塞内加尔。
尽管体育领域具有潜力，但面临限制其增长和带来长期效益的能力的挑战。对资产的保护不足、机构协调有限、对价值创造机会的认识不足以及缺乏支持长期规划的战略工具等挑战影响了其潜力。许多运动员、俱乐部和体育相关企业难以维持运营和扩大活动规模，最终限制了体育行业能够产生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知识产权能够作为应对这些挑战的战略推动因素。知识产权可以保护并提升商标、外观设计、版权、创新和商品等资产的价值。这种支持可帮助体育生态系统建立更强大的伙伴关系，创造新的收入来源，并投资于未来增长。这反过来又能够促进创新，吸引私营部门的兴趣，并提高当地体育在地区和全球平台的知名度和竞争力。
本项目旨在支持参与的非洲国家将知识产权用作促进体育领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工具。通过加强体育行业的能力、提高认识并开发战略性知识产权管理资源，项目将有助于构建更具韧性和活力的体育生态系统。
利益攸关方
与本项目相关的主要利益攸关方为：
· 受益国知识产权局和国家当局。
· 运动员。
· 国家体育联合会、体育俱乐部和青年协会。
· 赞助方、组织者、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以及相关广播机构。

	2.1 项目概念

	体育产业在许多非洲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由于知识产权意识和能力有限，各国在充分利用体育相关资产的价值方面面临挑战。这限制了运动员、体育组织和其他利益攸关方保护其体育相关资产、释放现有经济和社会机遇的能力。
本项目力求加强受益国在体育领域战略性使用知识产权的能力，以保护并提升体育资产的价值。通过量身定制的培训和资源开发，本项目将使利益攸关方，包括知识产权局、国家当局、运动员、国家体育联合会、体育俱乐部、青年协会、赞助方、组织者、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以及相关广播机构，能够有效应用知识产权工具。这将有助于通过加强保护、鼓励投资和促进创新，增加体育活动带来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通过促进主要利益攸关方之间的协作与合作，本项目旨在在非洲构建一个更具韧性和活力的体育生态系统，为社会和经济发展提供支持。

	2.2 项目目标、成果和产出

	[bookmark: _Hlk205567354]项目的总体目标是增强受益国在当地体育领域有效应用知识产权的能力，以便将体育活动产生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增至最大。
本项目的预期成果是：
(1) 增强受益国主要利益攸关方对知识产权在将体育活动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增至最大方面重要性的理解；和
(2) 增强受益国主要利益攸关方有效应用知识产权推广、保护体育活动及相关资产并从中获利的能力。
本项目将交付以下产出：
产出1 – 基于对每个受益国当前知识产权格局的分析，量身定制的全面知识产权框架，以应对体育领域中知识产权相关挑战和机遇。
产出2 – 主要利益攸关方获得在体育领域有效应用知识产权的培训。
产出3 – 提高主要利益攸关方对在体育活动中保护和利用知识产权重要性的认识。
产出4 – 受益国之间交流在体育领域应用知识产权的经验和最佳做法。

	2.3 项目实施战略

	[bookmark: _Hlk205226708]项目成果和产出将通过以下活动实现：
产出1 – 基于对每个受益国当前知识产权格局的分析，量身定制的全面知识产权框架，以应对体育领域中知识产权相关挑战和机遇。
活动：
(a) 确定并接触每个受益国的主要利益攸关方。
(b) 在每个受益国开展全面的诊断评估，对当前知识产权格局及已确定的体育领域利益攸关方面临的挑战和机遇进行摸底。
(c) 基于诊断评估，制定针对具体国家的知识产权框架，为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和能力建设活动提供指导。
产出2 – 主要利益攸关方获得在体育领域有效应用知识产权的培训。
活动：
(a) 根据已确定的利益攸关方在体育领域中的角色，将他们分组，以便更好、更有针对性地交付能力建设材料和活动。
(b) 根据诊断结果，制作针对每个利益攸关方群体的培训材料。
(c) 为每个利益攸关方群体设计并交付有针对性的混合培训。
产出3 – 提高主要利益攸关方对在体育活动中保护和利用知识产权重要性的认识。
活动：
(a) 设计并实施针对主要利益攸关方的意识提升活动，强调知识产权在体育中的重要性。
(b) 与主要利益攸关方协作，扩大活动的覆盖范围和影响。
(c) 组织活动，吸引主要利益攸关方和公众参与。
产出4 – 受益国之间交流在体育领域应用知识产权的经验和最佳做法。
活动：
(a) 策划和组织实践分享活动，汇集受益国进行知识交流与协作。
(b) 为专题会议、小组讨论和讲习班提供便利，重点关注受益国诊断出的知识产权和体育挑战以及发现的机遇。
(c) 支持制定切实可行的行动计划，重点加强受益国在体育领域对知识产权的实际应用。

	2.4 项目指标

	项目目标：
增强受益国在当地体育领域有效应用知识产权的能力，以便将体育活动产生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增至最大。
	目标指标：
- 在项目结束时，100%的受益国已增强其在当地体育行业中有效应用知识产权的能力。

	项目成果：
1. 增强受益国主要利益攸关方对知识产权在将体育活动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增至最大方面重要性的理解。
	成果指标：
- 在项目结束时，至少80%的参与利益攸关方展示出对知识产权在将体育活动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增至最大方面重要性的理解增强。将开展培训前和培训后的评估。

	2. 增强受益国主要利益攸关方有效应用知识产权推广、保护体育活动及相关资产并从中获利的能力。
	- 在项目结束时，至少75%的参与利益攸关方报告称已采取措施有效应用知识产权推广体育活动及相关资产。

	项目产出：
1. 基于对每个受益国当前知识产权格局的分析，量身定制的全面知识产权框架，以应对体育领域中知识产权相关挑战和机遇。
	产出指标：
- 至少80%的参与利益攸关方报告称，针对具体国家的知识产权框架具有相关性，且有助于指导体育领域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和能力建设活动。

	2. 主要利益攸关方获得在体育领域有效应用知识产权的培训。
	- 每个受益国至少80%的利益攸关方群体报告称，自己对实务培训材料和课程感到满意。

	3. 提高主要利益攸关方对在体育活动中保护和利用知识产权重要性的认识。
	- 至少80%的主要利益攸关方表示认识得到提高。

	4. 受益国之间交流在体育领域应用知识产权的经验和最佳做法。
	- 至少80%的参与者认为活动对提升知识产权在体育领域的应用具有相关性且有助益。

	2.5 可持续性战略

	为确保项目的可持续性，将重视对实践分享活动的益处及相应的行动计划的充分利用。活动将确保受益国之间持续的协作和知识交流，为在体育领域应用知识产权的持续学习和协作问题解决奠定基础。
项目确立的利益攸关方群体将作为当地倡导者，帮助实现在项目周期外的持续参与、同行支持和能力建设。根据利益攸关方在体育领域中的角色对其加以组织，这些群体将促进相关组织和当局更有力的机构合作与协作，从而加强在体育领域保护和推广知识产权的协调努力。
意识提升活动将积极吸引主要利益攸关方参与，并针对公众，以保持势头，提升知识产权素养，并推广重视和保护体育领域知识产权的文化。
随着项目的进展，可持续性方式将得到定期审查和调整，以便利用新出现的机会，并应对维持项目在受益国及其他地方影响力的任何挑战。

	2.6 试点/受益国的遴选标准

	项目将在塞内加尔和其他非洲国家实施。试点国家的选择将主要依据以下标准：
1. 存在活跃且得到认可的体育行业，并在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发挥作用。
2. 展示出对通过战略性使用知识产权保护和推广体育相关资产，以加强体育领域的需求。
3. 证明主要利益攸关方坚决致力于并准备好应用知识产权工具，促进体育生态系统的发展。

	2.7 实施的组织实体

	区域和国家发展部门（发展部门）、版权与创意产业部门（CCIS）。

	2.8 与其他组织实体的关联

	品牌和外观设计部门、全球挑战和伙伴关系部门、知识产权和创新生态系统部门。

	2.9 与其他发展议程项目的联系

	无。

	2.10 对产权组织计划和预算中预期成果的贡献

	与2024/25年计划和预算预期成果的关联：
4.3：知识产权知识和技能在所有成员国得到增进。
4.4：更多创新者、创造者、中小企业、高校、研究机构和社群成功地运用知识产权。

	2.11 风险与缓解战略

	风险1：利益攸关方参与度有限。
缓解战略1：将制定并实施全面的利益攸关方参与计划，包括定期磋商、意识提升课程以及参与性活动和/或宣传活动。
风险2：宣传活动范围可能仍然有限，无法触及基层运动员或公众。
缓解战略2：根据国家情况量身定制宣传活动；使用多种渠道（传统和数字媒体）；与体育联合会、青年俱乐部和有影响力的人士合作，将覆盖面增至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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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暂定实施时间表
	项目可交付成果
	季度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实施前的活动：[footnoteRef:1]  [1:  	实施仅在实施前的活动完成后开始。] 

- 在每个受益国指定国家协调员
- 制定和批准国家层面的项目计划
- 聘用一名项目协调员和实施支持人员
	
	
	
	
	
	
	
	

	为每个受益国量身定制的全面知识产权框架
	x
	x
	
	
	
	
	
	

	关于在体育活动中保护和利用知识产权重要性的能力建设材料
	
	
	x
	x
	
	
	
	

	对受益国确定的利益攸关方群体的培训
	
	
	
	x
	x
	x
	
	

	在每个受益国的意识提升活动
	
	
	
	
	x
	x
	x
	

	促进受益国之间就知识产权在体育领域的应用交流经验和最佳做法的实践分享活动
	
	
	
	
	
	x
	x
	

	项目审评
	
	
	
	
	
	
	
	x

	CDIP会外活动
	
	
	
	
	
	
	
	x




4. 按产出开列的项目预算
	（单位：瑞士法郎）
	第一年
	第二年
	共计

	项目产出
	非人事
	非人事
	

	项目协调
	77,100
	77,100
	154,200

	为每个受益国量身定制的全面知识产权框架
	30,000
	-
	30,000

	关于在体育活动中保护和利用知识产权重要性的能力建设材料
	20,000
	-
	20,000

	对受益国确定的利益攸关方群体的培训
	10,000
	50,000
	60,000

	在每个受益国的意识提升活动
	-
	70,000
	70,000

	促进受益国之间就知识产权在体育领域的应用交流经验和最佳做法的实践分享活动
	-
	105,000
	105,000

	项目审评
	-
	15,000
	15,000

	CDIP会外活动
	-
	15,000
	15,000

	总计
	137,100
	332,100
	469,200




5. 按费用类别开列的项目预算
	（单位：瑞士法郎）
	差旅、培训和补助金
	订约承办事务
	共计

	活动
	员工出差
	第三方差旅
	会议
	出版
	个人订约承办事务
	产权组织研究金
	其他订约承办事务
	

	项目协调
	-
	-
	-
	-
	-
	154,200
	-
	154,200

	为每个受益国量身定制的全面知识产权框架
	-
	-
	-
	-
	30,000
	-
	-
	30,000

	关于在体育活动中保护和利用知识产权重要性的能力建设材料
	-
	-
	-
	-
	15,000
	
	5,000
	20,000

	对受益国确定的利益攸关方群体的培训
	20,000
	25,000
	10,000
	-
	-
	-
	5,000
	60,000

	在每个受益国的意识提升活动
	20,000
	25,000
	10,000
	10,000
	-
	-
	5,000
	70,000

	促进受益国之间就知识产权在体育领域的应用交流经验和最佳做法的实践分享活动
	20,000
	70,000
	10,000
	-
	-
	-
	5,000
	105,000

	项目审评
	-
	-
	-
	-
	15,000
	-
	-
	15,000
	

	CDIP会外活动
	-
	-
	-
	-
	15,000
	-
	-
	15,000

	总计
	60,000
	120,000
	30,000
	10,000
	75,000
	154,200
	20,000
	469,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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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作为试点/受益国参与的申请
	1. 提交作为试点/受益国参与的申请模板

	遴选标准
	简要说明

	1.	表示意向
	确认申请国的知识产权机构有意向参与该项目。

	2.	机构和法律框架
	请指明监管项目所涉知识产权相关主题（体育领域/行业）的国家机关或机构。
如有可能，应提供机构网站和法律文本的链接。

	3.	产权组织发展议程项目文件规定的标准
	· 存在活跃且得到认可的体育行业，并在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发挥作用。
· 展示出对通过战略性使用知识产权保护和推广体育相关资产，以加强体育领域的需求。
· 证明主要利益攸关方坚决致力于并准备好应用知识产权工具，促进体育生态系统的发展。

	4.	支持需求
	简要说明对项目将提供的支持的需求。

	5.	承诺
	确认申请国承诺为项目的有效实施和可持续性投入必要的资源和后勤支持。

	6.	国家协调员/
国家联络点
	申请国应提出一名人选，说明其职位和所在组织，在项目期间作为国家协调员和机构代表。

	7.	评论意见
	申请国有意提供的任何其他信息。


[附件二和文件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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